工業區與科學園區相關條件與收費標準差異
100.9.21
	比較
項目
	工業區
	科學園區

	設置
依據
	1.
49年9月10日~79年12月28日：獎勵投資條例。
2.
79年12月29日~99年5月11日：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。
3.
99年5月12日以後：產業創新條例。
	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。

	設置
目的
	1.
一般工業區或綜合型工業區：為促進國家工業化與追求經濟發展目標而設置，如彰濱工業區、利澤工業區。

2.
科技工業區：為引導產業朝高附加價值、低耗能源之科技工業所推動的工業區，如台南科技工業區、雲林科技工業區。
	為引進高級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人才，以激勵國內工業技術之研究創新，並促進高級技術工業之發展而設置。

	主管
機關
	1.
中央工業主管機關：經濟部工業局。
2.
地方工業主管機關：直轄市或縣(市)政府。
	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。

	引進
產業
	1.
一般工業區或綜合型工業區：涵蓋範圍較廣，舉凡輕工業、基礎民生工業、石化工業…等均是，惟所在區域不同，有其不同之規定限制。
2.
科技型工業區：鎖定十大新興工業（如軟體、航太、精密機械、生物科技、半導體設備與封裝）、六十二項關鍵零組件及產品與民生科技工業、自動化工業、高附加價值工業及其相關研發技術與工商支援服務產業。

	科學工業為依公司法組織之股份有限公司或其分公司，
或經認許相當於我國股份有限公司組織之外國公司之分公司，其投資計畫須能配合我國工業之發展.使用或能培養較多之本國科學技術人員，且投入研發經費佔營業額一定比例以上，並具有相當之研究實驗儀器設備，而不造致公害，且合於特定條件者。目前已設立營運之科學工業其產業別如下:積體電路、電腦及周邊設備、通訊、光電、精密機械、生物技術及其他經核准在園區內設立，提供科學工業營運、管理或技術服務之事業。

	土地
提供
方式
(詳下案例)
	1.租售併行制度。 
2.目前租售優惠包括：
(1)工業區土地租金優惠措施(006688措施)：提供承租土地前2年免租金，第3、4年審定租金6折，第5、6年審定租金8折。廠商如於租賃期屆滿前提出承購申請，其承租期間已繳納之租金及擔保金得全部或一部抵充應繳之價款。
a.宜蘭利澤工業區

b.彰化濱海工業區線西區、鹿港區
c.雲林科技工業區大北勢區
d.台南科技工業區

e.花蓮和平工業區

(2)工業區土地市價化優惠方案：提供廠商貼近市場行情之土地價格標購工業區土地。

a.彰化濱海工業區鹿港區

b.台南科技工業區

c.斗六擴大工業區

d.花蓮和平工業區

e.雲林離島工業區新興區
(3)工業區土地出售優惠精進方案(767方案)：工業區土地打折出售

a.宜蘭利澤工業區(7折)
b.彰化濱海工業區線西區(不包括線西西三區(A區))(6折)
c.雲林科技工業區大北勢區(7折)
	只租不售，廠商無法取得土地所有權。 

	投資
申請
流程
	1.
90年7月起實施單一窗口，協調地方政府優先處理工業區申辦案件 惟廠商設廠、建廠證照之辦理權責仍在各地方政府。
2.利澤、彰濱、雲林科技及台南科技工業區由工業局提供事業環保許可證之審查。 
	採單一窗口，手續簡便，由投資申請、審查、公司登記…到廠房建築等許可證之核發皆由科學園區管理局統籌辦理。

	管理
費用
	1.
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：依土地及樓地板面積計算。
2.
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。 
3.
其他特定設施使用費或維護費。 
	1.管理費:按「營業額之0.19%」或「租用土地或廠房面積計算基本管理費」，兩者取其大者既收管理費。
2.汙水下水道使用費

	稅賦
優惠
	1.
為促進產業創新，公司得在投資於研究發展支出金額百分之十五限度內，抵減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。並以不超過該公司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限。
2.
國內企業營利事業所得稅為17%。
3.工業區及科學園區間並無差異。
	1.
園區事業進口自用機器、設備、原料、燃料、物料及半製品免徵進口稅捐、貨物稅及營業稅，但輸往課稅區時，應依進口貨品之規定，課徵進口稅捐、貨物稅及營業稅。
2.
園區事業以產品或勞務外銷者，其營業稅稅率為零。
3.其餘與區外無差異。

	園區
建蔽率
	60%~70%
	竹科:40%~60%

南科:台南園區50%、高雄園區60%

中科:50%~60%

	園區
容積率
	140%~300%
	竹科:200%~300%
南科:台南園區200%、高雄園區240%

中科:200%~300%


※案例分析：以A公司承租工業區土地面積20,000㎡，年營業額12億元，計算其承租中科及彰濱工業區1年所需費用。
	承租費用
	中部科學園區
	彰濱工業區

	收費標準
	土地租金
	按公告地價5%加公共設施建設費，合計為19.05元/㎡/月
	100年7月租金為37.5元/㎡/月
(審定售價*年租率(4.1%)/12)

	
	管理費
	按「營業額之0.19%」或「租用土地或廠房面積計算基本管理費」，兩者取其大者既收管理費。


	依「工業區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費率」收取(6,550元/月) 

	實例試算
	土地租金（1年）
	19.05×20,000×12
=4,572,000元
	37.5×20,000×12
=9,000,000元

	
	管理費（1年）
	12億元×0.19%
=2,280,000元
	6,550×12=78,600元

	
	合計（1年）
	6,852,000元
	9,078,600元


A公司進駐彰濱1年所需土地租金及管理費可能高於中科；但如年營業額達24億元時，則其所需土地租金及管理費(9,078,600元)將低於中科(9,132,000元) ，且未來尚可由租轉購抵地價。 

註：污水處理使用費部分，因產業類別差異性較大，故不列入廠商負擔比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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